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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建筑信息模型 （BIM） 通过建立虚拟
的建筑工程三维模型，可有效提高工
作效率、节省资源、降低成本。近年
来，深圳市加快培育和发展建设建筑
业新质生产力，以 BIM 技术应用作为
数字建造重要实现路径，以高标准建
设引领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已发
布地方标准 25 部，涵盖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轨道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等
各领域。

以高标准建设引领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两手抓，加速构建 BIM 现代
化产业体系，打造 BIM 高质量人才队
伍，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建筑业数字化
转型，催生新动能、新产业、新模
式，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截至目前，深圳市已发布地方标
准 25 部，涵盖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轨道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等各领域，
逐步完善深圳市建设工程 BIM 技术标
准体系。通过 BIM 标准数字化建设，
实现工程业务与软件数据互联互通，
保障 BIM 模型数据的可用、可信。发
布 《建筑信息模型数据存储标准》 ,以
SZ-IFC 统一全市 BIM 数据格式，开发
建筑工程 SZ-IFC 转换插件，进一步推
动深圳市基于 BIM 的数字化审批、智
能化审查。

此外，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设
计交付标准》 数字化，开发建筑工程
BIM 合规性自检工具，并实现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120 条规范条文的 AI 智能审查，为全
生命周期 BIM 模型应用提供有力支
撑，为建筑行业数据资产积累奠定技
术基础。

以BIM新模式提升管理能效

在集约协同建设方面，深圳市住
房 和 建 设 局 以 建 筑 工 程 先 行 试 点 ，
建设“智慧住建”BIM 应用工程，上
线房建 BIM 模型管理中心、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BIM 设计审查、竣工验
收、报建报验等系统功能，实现建
筑 工 程 BIM 报 建 、 合 规 合 标 性 审
查、模型数据统一管理及轻量化展
示。

截至目前，深圳市已积累新建建
筑项目 543 个、BIM 模型 25512 个。同
时，遴选出 43 个项目 BIM 试点示范项
目，实现 BIM 在工程造价、数字化交
付、可视化交底、项目进度与固定投
资曲线纠偏、工程项目设计方案比选
等方面的应用，项目管理能效显著提
升，赋能多场景、多专业、多维度的
智慧化应用。

以政企联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据悉，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支持深
智城、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深度参与
市级数字孪生平台建设，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在智能建造、新型建筑工业
化领域试点政企合作。同时还引入行
业专业软件企业，为勘察设计 BIM 审
查、交通智慧监管等业务系统提供技术
支持。此外，通过指导国有和民营企业
通过战投引入和 IPO 等方式，设立 BIM
相关研发中心，提升本土企业核心竞争
力，逐步形成健康良好的竞合氛围。

在人才培养方面，深圳市住房和
建设局组织开展 21 场 BIM 政策解读、
标准宣贯、软件实操相关公益培训活
动，累计培训人次 6 万人次。同时，
支持高校和教育机构成立 BIM 教学与
研究组织，开设 BIM 相关课程，加快
推进BIM 技术进高校、进教材。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4 月 8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通知，自
2024 年4 月9 日起，个人申请贷款购买
自住住房的最高额度调整至 70 万元，
而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申请贷款购买
同一套自住住房的最高额度则调整至
120 万元。

此外，通知对购买绿色建筑或装
配式建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给予了额
度上浮的优惠。具体来说，若购房者
所购住房为新建一星级绿色建筑或新
建装配式建筑，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可上浮 10%；若所购住房为新建
二星及以上星级绿色建筑，则最高额
度可上浮20%。

通知还明确，若申请人同时符合
多种可上浮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情形，将以其中最高可上浮比例为上
限，上浮额度不重复累加计算。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
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多维度多元化
满足缴存人购房需求；有利于减轻缴
存人购房负担，节省利息支出，缓解
购房资金压力，进一步释放消费内需

潜能；有利于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推
广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的积极性，为
助力广州市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
百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作出贡献。

接下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将继续坚持“租购并举”，不断构建
广覆盖、多层次、立体式住房公积金
保障体系，以保障和支持缴存人基本
住房需求为目标，不断优化住房公积
金使用政策。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丽莎报道：
近日，《海珠区联星 （南箕社、东方
红社） 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 在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上进行批
前公示。项目位于海珠区西南部，北
接工业大道中，南临珠江后航道，东
至环城高速，西至南箕路。更新单元
面积 127 公顷，控规调整范围面积 52
公顷，改造范围面积24公顷。

据悉，本次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
划方案重点调整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在用地优化方面，整体优化用地
布局，增加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促进片区的产城融
合和职住平衡。调整后，控规调整范
围内总建筑面积为 86.8 万平方米，改
造 范 围 内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67.1 万 平 方
米。

在道路交通优化方面，以现行控
规路网为基础，保持片区主要干道路
网 结 构 不 改 变 ， 调 整 了 4 处 道 路 红
线，并对地块周边的多条衔接道路进
行合理的交通组织。调整后，整体路

网密度可达9.48公里/平方公里。
在公共服务优化方面，满足 《广

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广州市城
市更新单元设施配建指引》 及 《海珠
区深化城市更新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布
点规划》 等相关要求，新增教育、医
疗卫生、文化体育、市政公用等公共
服务设施及产业服务设施。调整后，
控规调整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不少于 10.4 万平方米，改造范围内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少于 5.7 万平
方米。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近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肇庆
市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全面推进肇
庆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到 2025 年底前，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5%以上，其中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
筑面积占比达到70%以上。

据了解，2017 年印发实施的《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7〕28
号）明确将珠三角城市群（含肇庆市）列
为装配式建筑重点推进地区，要求到
2020 年底前，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政府投资工
程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50%以上。

2018 年出台的《肇庆市装配式建筑
2018—2025 年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但从近两年
的数据来看，肇庆市离目标要求还有一
定差距。

此次印发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四
项重点工作，包括政府投资的新建房屋
建筑工程项目原则上优先选择装配式
建筑实施，重点保障部品部件生产企
业、生产基地建设用地和装配式建筑项
目建设用地，完善德庆县、封开县装配
式产业布局，保障装配式产业企业用地
选址、调整土地利用规划（用地规模）和
安排建设用地指标等需求。

为了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肇庆市
明确多项扶持政策。例如，对采用装配
式建造方式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优先办
理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等相关审
批手续，并在项目可预售的时间节点上
予以支持。支持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和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对接国家、省相关
科技专项，开展装配式建筑创新和科研
成果转化，对装配式建筑企业申报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奖励。对购买
已认定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商品房，商
业贷款、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按正常允
许范围内最低首付比例执行，公积金贷
款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贷款人最优
惠的贷款额度、期限及利率。

发布地方标准25部，逐步完善建设工程BIM技术标准体系

深圳为建筑业加装BIM“新引擎”

《肇庆市推进装配式建筑发

展实施方案》提出——

新增政府工程

装配率达70%以上
广州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一人”和“两人或两人以上”申请贷款上限分别提升至70万元和120万元

海珠区一旧村更新项目规划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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